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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學年度土庫商工文教基金會獎學金申請辦法 

請導師協助有需求的學生準備下列資料並如期繳至教務處行政助理位置，表件可至註冊組獎學金專取領取。 

※申請文件請依照下列順序排列，以「迴紋針」或「長尾夾」裝夾提交! 切勿使用訂書針! 

※請勾選已提交之「應備」文件： 

□1.申請書正本 

□2.新式戶口名簿影本 

□3.各類身分別證明文件正本[若無下列(1)至(5)項政府核可之證明，則須附第(6)項] 

□(1)低收入戶證明影本 

□(2)中低收入戶證明影本 

□(3)特殊境遇家庭之子女證明影本 

□(4)身心障礙生活補助證明影本 

□(5)弱勢家庭兒少證明影本 

□(6)112年度所得稅清單及財產清單正本(父、母及學生本人) 

□4.112學年度(上、下學期)成績單正本 註：高一免附 

□5.112學年度(上、下學期)獎懲紀錄表正本 註：高一免附 

※其他助獎學金申請相關文件(有提出相關申請才需勾選) 

□6.其他相關經濟弱勢文件，例如身心障礙手冊、死亡證明、重大傷病證明：            

□7.個人資料蒐集、處理、利用同意書 

備註說明： 

一、 文教基金會獎助學金採年度審核，即送件審查完成後會編列獎助編號，依年

度核定金額給予獎助。 

二、 若檢附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清單及全國財產稅總歸戶清單正本者，須至國
稅局申請(包含父、母及學生本人，即使金額為 0也要檢附) 

三、 受理申請至 10月 16日(三)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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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學年度土庫商工文教基金會助獎學金申請書 

姓名  學號  科別  班級  

生日 年   月   日 身份證字號  電話  行動電話  

戶籍

地址 

 居住

狀態 
□ 租屋 □ 自有房屋 □ 借住親友家 

身份 

別 

□(1)低收入戶      □(2)中低收入戶  □(3)特殊境遇家庭  □(4)身障學生或身障人士子女 

□(5)弱勢家庭兒少  □(6)家境清寒者 

是否獲其他單位獎助/補助 否；是，單位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金額______________ 

家庭狀況 

同住家庭人數_______人(請確實填寫同住家人資料，含本人父母兄弟姊妹祖父母等，欄位不足請自行增列) 

親屬 

稱謂 
姓  名 

存

歿 

年 

齡 

就學(學校)或 

就業狀況(公司) 

每月 

收入 
健康狀況 

正常 疾病 身心障礙 
備註 

父        

母        

本人        

        

        

學生具體自述家庭需經濟扶助需求之狀況： 

導師補充描述申請學生家庭需經濟扶助需求之狀況及簡述說明建議扶助項目(例如學雜費、

課輔費、學習必要用具…等)： 
 

 

 

 

 

 

 

 

                             導師核(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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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學年度土庫商工文教基金會 

履行個人資料保護法告知義務暨申請人個人資料蒐集、處理、利用同意書 

為遵守個人資料保護法規定，並保障當事人之權利，謹依法告知下列事項： 

一、機關名稱：土庫商工文教基金會(以下稱本基金會) 

二、蒐集特定目的：助學金、獎學金、急難救助金､公益相關活動及管理、其他經營合於組織章程所

定之業務、一切合法範圍。。 

三、個人資料之類別：姓名、出生年月日、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住址、電話、e-mail、財稅、戶籍、

身分別、成績、獎懲、出缺勤、相片、徵信、銀行照會、特徵、性別、婚姻、家庭成員、教育、

職業、病歷、醫療、基因、健康檢查、犯罪前科、聯絡方式、財務情況、社會活動及其他得以直

接或間接方式識別該個人之資料等，詳如相關業務申請書及資料表及助獎學金管理辦法內容。 

四、個人資料利用之期間、地區、對象及方式： 

(一)期間：個人資料蒐集之特定目的存續期間，依相關法令規定之保存年限（如：會計稅法等），

本基金會因執行業務所必須之保存期間。 

(二)地區：中華民國主權範圍內及美國主權範圍內 

(三)對象：土庫商工文教基金會､捐贈機構或捐贈人､會計師､資訊人員､銀行､學校､舉辦

活動與配合之相關單位或廠商、其他與本基金會有業務往來之機構、依法有調查權機關或

金融監理機關。 

(四)方式：個人資料檔案依系統建立而得以自動化機器或其他非自動化方式檢索、整理之個人

資料之集合，個人資料之蒐集、處理及利用於特定目的範圍內予以利用，並採取適當之安

全措施予以保護。 

五、依個資法第 3條規定，當事人可行使以下權利： 

(一)查詢或請求閱覽。 

(二)請求製給複製本。 

(三)請求補充或更正。 

(四)請求停止蒐集、處理及利用。 

(五)請求刪除。 

同意上述權利，惟依法本基金會因執行業務所必須者，得不依申請人請求為之。 

六、同意若未提供正確個人資料，或不同意本基金會蒐集、處理及利用您的個人資料，本基金會將

無法提供您特定目的範圍內之相關服務。 

 

經 土庫商工文教基金會向本人(立同意書人)告知上開事項，本人(立同意書人)已清楚瞭解 

土庫商工文教基金會蒐集、處理或利用本人(立同意書人)個人資料之目的及用途，並同意  土庫商

工文教基金會於上開全部告知事項，得蒐集、處理及利用本人(立同意書人)資料。 

 

申請人(受告知人)即同意人 

身分證字號:                       簽名:                                      

 

監護人簽名 

身分證字號:                       簽名: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月      日 


